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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有关普通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学方式、方法和管理制度改革创新，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经研究，决定面向省内各普通本科高校组织开展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普通高校大学生在线学习跨校修读学分课程申报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推动基于精品开放课程建设和共享的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实现精品开放课程共建共享，推进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二、主要思路
按照“基于开放课程、促进资源共享、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学生能力”的工作思路，依托大学生在线学习平台，充分利用省级精品开放课程资源，探索学生跨校修读课程、学校间互认学分的学习方式和管理制度，推动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选课范围
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网（www.upln.cn）上线的省级精品开放课程。
四、共享方式
各校可结合实际，确定选用课程后，由精品开放课程主讲教师（以下简称“建课教师”）与本校指导教师（以下“用课教师”）组建教学团队，共同备课、研讨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利用网上课程资源，实现课下学习基本理论知识，课上积极研究讨论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兴趣，拓展学生思路，开阔学生眼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各教学团队需承担日常导学、课程辅导、学生答疑等辅导性工作。建课教师所在学校出具考核成绩，学生所在学校认定学分。
五、申报范围
省内各高校在2018-2019学年度第一学期开课的教师。
 六、申报要求
1.申报教师须具有积极的教学热情，乐于改革教学方法，并具有一定研究式、讨论式课堂教学改革经验。
2.用课教师应征求建课教师同意后，方可确定选用课程。
3.用课学校在尊重学生自愿选择的前提下，实行小班授课（原则上50人以内）。
4.教学团队应注重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5.建课教师须积极配合，对课程资源进行定期升级、更新，丰富资源，以满足用课学校的教学要求。
6.建课教师所在学校与用课学校应积极建立沟通渠道，共同完成课程注册、课程教学过程监督、课程成绩评定及学分认定相关工作。
七、有关要求与政策支持
1.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大学生在线学习跨校修读学分工作，此项工作已列入对各高校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分管校领导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相互配合，全力做好组织保障工作。
2.各高校要结合本校实际，进一步推广跨校修读学分工作，积极组织教师和学生参加此项工作，并对参加此项工作的任课教师在工作量计算、年终考核、省级本科教学质量提高工程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鼓励和支持。
3.已经建设完成并上线课程的主讲教师须积极利用开放课程开展教学模式改革，开放课程的使用情况将作为“十三五”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认定的重要参考，同时，须按照课程申报时共享使用意向意见，与其他高校共同开展跨校修读学分工作。
4.我厅将对参加大学生在线学习跨校修读学分工作的教师进行专门培训。
5.鼓励已经开展大学生在线学习跨校修读学分工作的教师积极申报，进一步深入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6.我厅将定期组织相关课程进行总结验收，并根据总结情况，遴选出部分优秀课程列入“十三五”期间的“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7.请各校于7月16日前确定选用课程，并将《2018-2019学年度第一学期大学生在线学习跨校修读学分课程申报汇总表》（附件1）电子版及PDF扫描件（加盖学校公章）发送至电子邮箱：xuemingzhi@163.com。
8.请各高校做好网络硬件的准备工作（具体要求详见附件2）。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沈阳师范大学 刘天华、薛明智，024-86592975；

省教育厅工业高等教育处 张  越，024-86896698。
